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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irectorate General of Highways, MOTC 

串聯幸褔的公路人 

106年3月28日 

強化遊覽車客運業自主管理 

報告人：運輸業管理課   

106年3月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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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業者自主安全管理 

三、電子化範例說明 

四、相關宣導事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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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(1/5) 

遊覽車客運為國內旅遊之主要運輸工具，
運送乘客較多，一旦發生交通事故常造成嚴重
傷亡，所以防範大客車交通事故發生，是我們
(公部門與各業者)最重要的責任。 

1050719國道火燒遊覽車26人罹難 1060213國道翻車遊覽車33人罹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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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(2/5)-自主檢查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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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(3/5)-自律公約 
高雄區監理所遊覽車客運業自律公約 

 
一、依公路法第47條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9條規

定，對所屬車輛及駕駛員善盡管理責任。 

二、落實出車前車輛各項基礎檢查、駕駛員身心
狀況是否正常（含酒測值）。 

三、拒絕承攬不合理的行程規畫，嚴格管控駕駛
員駕駛工時，以維護行旅安全。 

四、落實各項資料填製及保存，如派車單、租車
契約書、行車紀錄卡、車輛保養紀錄表、車
輛強制險等資料，並分別歸類建檔，以備查
驗。 

五、如遇有交通事故發生時，應依公路法第66條
規定，於第一時間主動通報轄管監理機關。 

六、確實遵守公路法及運輸業管理規則有關遊覽
車客運業者相關規定。 

七、積極配合遊覽車各項查核，並參與主管機關
所為之訓練。 

八、本公約如有其他未竟事宜得隨時修正之。 

  

   

公司名稱(公司大小章): 

  

 日期:   年 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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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(4/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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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(5/5)- 交通事故通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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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者自主安全管理-人、車、業 

駕駛員管理 
車輛管理 
公司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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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者自主安全管理-駕駛員管理 

 駕駛員應持有有效之職業駕照及遊覽車客運業駕駛人登記證。 

 工時部分須符合運輸業管理規則(19-2)及勞政單位相關法規。 

 每日出車前酒測並落實填寫於派車單(建議派車單1天一張)。 

 每月至監理服務網挑檔2次，針對有記點違規之駕駛員要有處理

情形，相關資料要留存。 

 針對所聘僱之每一員工，均要有教育訓練資料。教育訓練可分

定期實施教育訓練及不定期教育宣導，訓練資料需含教育訓練

資料、簽名、照片等，並留存備查。 

 駕駛員離職時，確實將遊覽車客運業駕駛人登記證繳回監理所(

站)。 

 定期確認所屬駕駛員定期訓練證時效，並通知駕駛員回訓(時效

自訓練日期往後算3年有效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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駕駛員-工時、酒測 

駕駛員工時統計表(月份) 

派車單 

酒測值 

行車紀錄 

或獨立表單 

旅 
遊 
行 
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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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理服務網帳號使用-每月2次挑檔(1/13) 
網址:https://www.mvdis.gov.tw/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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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

監理服務網帳號使用-每月2次挑檔(2/1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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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理服務網帳號使用-每月2次挑檔(3/1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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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

監理服務網帳號使用-每月2次挑檔(4/1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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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

5 

監理服務網帳號使用-每月2次挑檔(5/13) 



   15 15 

6 

監理服務網帳號使用-每月2次挑檔(6/1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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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

監理服務網帳號使用-每月2次挑檔(7/1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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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

監理服務網帳號使用-每月2次挑檔(8/1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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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

10 

12 
11 

監理服務網帳號使用-每月2次挑檔(9/1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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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理服務網帳號使用-每月2次挑檔(10/1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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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

請輸入公司統編 

監理服務網帳號使用-每月2次挑檔(11/1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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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理服務網帳號使用-每月2次挑檔(12/1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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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理服務網帳號使用-每月2次挑檔(13/1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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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反法規 (公路法、處罰條例)(1/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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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反法規(公路法、處罰條例)(2/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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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訓練(可分定期與非定期) 

宣導(拍照、
簽到) 

公路總局
公文 

公會公文 

教育 

訓練(外聘
講師) 

Line 

紀錄 

新聞 

時事 

監理單位
公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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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遊覽車客運業駕駛人登記證繳回監理所站。 

• 遺失?如何辦理 
 

遊覽車客運業駕駛人登記證(1/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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遊覽車客運業駕駛人登記證(2/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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駕駛員定期訓練證時效- 
時效自訓練日期往後算3年有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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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各項保險:強制險、旅客平安險及其他。 
 車輛維修保養紀錄(一級、二級、三級+維修)整
理。 

 派車單填寫須確實(酒測、時間、簽名等。) 
 行車紀錄(卡)是否放置正確位置，回收是否確實;
以憑處理造冊(出勤表)，並確定是否違規(至少保
存1年)。 

 車輛尾部標示之駕駛員姓名、該管公路主管機關
申訴電話是否正確。 

 
 

業者自主安全管理-車輛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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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 

強制險 乘客險 互助會 ------ 

依
序
排
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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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輛維修保養紀錄(依車號排列) 

保養紀錄 

• 一級保養(出車點檢紀錄)。 

• 二級保養:平均2~3個月。 

• 三級保養:10個月或8000公里。 

維修紀錄 

• 檢具合格證明並依車輛排列。 

• 維修紀錄分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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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者自主安全管理-公司管理 

 教育訓練資料:可分定期行車安全教育訓練及
不定期教育宣導。 

 自主檢查表落實填寫。 
 民眾申訴部分紀錄。 
 監理服務網挑檔記點司機約談紀錄。 
 司機獎懲紀錄。 
 交通事故肇事紀錄。 
 公司相關停車場、營業處所等時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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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區監理所營業車輛行車事故處理SOP 

收到事
故資訊 

本轄是否為事
發地 

是否符合行車事故改
善作業要點規範 

是否為本轄業者 

1.事故發生地轄管監理所三日內啟動車輛行車事故
改善作業。 
2.技術副所長擔任召集人。 

1.召開會議討論蒐集之車輛行車事故原始相關資料
進行分析研判案情。 
2.必要時，可邀請路權單位、專家、學者派員參加
。 

一個月內填具初報之「交通部公路總局○○○區
監理所車輛行車事故改善報告」報局。 

二個月內完成結報之「交通部公路總局○○○區
監理所車輛行車事故改善報告」報局。 

要求業者依運管規則第32條通報管轄所 

採取營業大客事故立即性
加強管理措施 

1.簽陳鈞長及發函業者。 
2.(必要時)由技術副所長率隊至事故車輛
現場進查勘查(含公訓所派員)。 

1.至業者端進行安全考核。 
2.必要時，協請車管課召回臨檢。 

簽陳鈞長及報局備查。 

結束 

暫無 
作為 

Y 

N 

Y 

Y 

Y 

N 

N N 

../5.參考資料/高雄區監理所轄管業者交通事故通報單.doc
../7.參考資料/交通部公路總局車輛行車事故改善作業執行要點.docx
../7.參考資料/營業大客車事故立即性加強管理措施.docx
../7.參考資料/高雄區監理所轄管業者交通事故通報單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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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車運輸業事故通報 

法令依據：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 

• 第32條:「汽車運輸業，遇
有行車事故， 致人、客重
大傷害或死亡時，除應採
取 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及
向警察機關報告 外，並應
將經過情形向該管公路主
管機 關申報。」 

• 第137條:「汽車運輸業違
反本規則規定 者，應依公
路法 第七十七條第一項之
規 定舉發 。」 

交通事故通報單 



   35 

電子化範例說明(1/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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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駕駛員安
全管理 

104年 

1.駕駛員查
核 

紀錄 

異常訪談紀
錄 

2.工時管理(
含GPS紀錄) 

1.XX-001 

1.工時、行
車紀錄 

1月份 

2月份 

3月份 

4月份 

5月份 

6月份 

7月份 

8月份 

9月份 

10月份 

11月份 

12月份 

2.GPS紀錄 

2.XX-002 

3.XX-003 

3.酒駕測試
紀錄 

1月份 

2月份 

4.員工離職
紀錄 

1月份 

2月份 

105年 

106年 

電子化範例說明(2/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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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化範例說明(3/4) 

2.公司安全
管理 

104年 

1.保險紀錄 

1.XX-004 

2.XX-005 

2.教育訓練 

3.每月自主
檢查紀錄表 

1月份 

2月份 

4.客訴處理 

5.法規違規
案件處理 

6..肇事處理
紀錄 

7.事故處理 

105年 

106年 

../3.遊覽車客運業電子化範例/OO公司自主管理統計表.xls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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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子化範例說明(4/4) 

3.車輛安全
管理 

105年 

保養紀錄 

XX-009 

一級保養(
出車紀錄) 

1月份 

2月份 

….. 二級保養 

三級保養 XX-010 

…… 

維修紀錄 

XX-009 

XX-010 

……. 106年 

../3.遊覽車客運業電子化範例/OO公司自主管理統計表.xls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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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宣導事宜(1/9) 

聯稽路檢作為 

遊覽車查核項目 

駕駛資格及行為 行車執照及號牌 

滅火器 車身標明指定標識(含出廠年份) 

重要設變更或調換 輪胎或胎紋深度 

行車紀錄器(正確使用正確使用
操作) 

定期檢驗 

安全門(含操作說明) 車窗擊破裝置 

遊覽車駕駛人登記證 派車單(詳載行程記錄) 

定期訓練證 

出車前確實播放安全逃生影片!!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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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宣導事宜(2/9) 

遊覽車客運業安全管理預警機制: (標準分數>=85分) 

結合公路總局三代公路監理系統，實施「遊覽車客運業安全管理預
警機制」每月挑檔查核，未達85分業者發函要求改善，次數達3次(
含以上)不合格，前往業者辦公處所進行座談或請業者辦理相關訓練
，相關資料報所(站)備查。 

遊覽車客運業預警計分標準表: 
分項 法規 扣分 

A 道路交通處罰條例第18條、第35條、第53條、第54條。 每件*5分 

B 道路交通處罰條例第17條、第33條、第40條． 每件*3分  

C 道路交通處罰條例第16條。 每件*2分 

D 道路交通處罰條例其餘條款。 每件*1分/車輛數 

E 車籍狀態(受註銷或逾檢註銷) 每件*1分 

F 強制險未結數   每件*1分/車輛數 

G 公路法未結數+已結數 每件*5分  

H 違費未結數(公路法75條) 每件*1分/車輛數 

得分:100分減扣分加總。 



   41 

相關宣導事宜(3/9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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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宣導事宜(4/9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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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 

相關宣導事宜(5/9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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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宣導事宜(6/9) 

個人資料保護法 
• 個人資料：指自然人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、

護照號碼、特徵、指紋、婚姻、家庭、教育、職業、病歷、醫療、

基因 、性生活、健康檢查、犯罪前科、聯絡方式、財務情況、社

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。 

– 同時蒐集2項以上資料，即受該法保障。 

• 醫療、基因、性生活、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之個人資料，不得蒐集

、處理或利用。 

     例外： 

1. 法律明文規定。 

2. 公務機關執行法定職務或非公務機關履行法定義務所必要，
且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。 

3. 當事人自行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料。 

4. 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醫療、衛生或犯罪預防之目的
，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，且經一定程序所為蒐集、處
理或利用之個人資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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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宣導事宜(7/9) 

個人資料保護法 
• 非公務機關保有個人資料檔案者，應採行適當之安全措施，防止個

人資料被竊取、竄改、毀損、滅失或洩漏。 

• 非公務機關違反本法規定，致個人資料遭不法蒐集、處理、利用或
其他侵害當事人權利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(適用民法)。但能證明其
無故意或過失者，不在此限。 

1. 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金額；其名譽被侵害者，並得請
求為回復名譽之適當處分。如被害人不易或不能證明其實際損害額時，得請求法
院依侵害情節，以每人每一事件新臺幣五百元以上二萬元以下計算。 

2. 對於同一原因事實造成多數當事人權利受侵害之事件，經當事人請求損害賠償者
，其合計最高總額以新臺幣二億元為限。但因該原因事實所涉利益超過新臺幣二
億元者，以該所涉利益為限。損害總額逾前項金額時，被害人所受賠償金額，不
受第三項所定每人每一事件最低賠償金額新臺幣五百元之限制。 

3. 損害賠償請求權，不得讓與或繼承。但以金額賠償之請求權已依契約承諾或已起
訴者，不在此限。 

4. 損害賠償請求權，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及賠償義務人時起，因二年間不行使而消
滅；自損害發生時起，逾五年者，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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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宣導事宜(8/9) 
電子煙產品危害人體 

電子煙係以電能驅動霧化器，加熱
菸液(彈)內液體為煙霧，該液體可
能混有尼古丁、丙二醇或其他香料
等，以供使用者吸食。 

衛生福利部於104年6月22日及105年3

月3日邀集各部會(法務部、內政部、
財政部、交通部、教育部)及本部等單
位，召開「防範電子煙氾濫跨部會議
」，強化各部會之分工，從邊境攔檢
、溯源追查、流通稽查、監控管理、
宣導傳播及戒治輔導等各方面著手，
全面防制電子煙之危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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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宣導事宜(9/9) 

評鑑項目及評分作業說明 

評鑑結果 

等次 優等 甲等 乙等 丙等 丁等 

家數 14 25 27 3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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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irectorate General of Highways, MOTC 

串聯幸褔的公路人 

簡 報 結 束 


